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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  

执 行 裁 定 书  

 

（2022）湘 0626 执恢 257 号 

 

申请执行人：黄光雄，男，1962 年 8 月 11 日出生，汉族，

居民，住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新港村 108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43062619620811321X。 

被执行人：罗艺，女，1978 年 8 月 26 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

住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新港村 129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430626197808263822。 

申请人黄光雄申请执行罗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本院依据
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1）湘 0626 民初 2294 号民事判决书，

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责令被执行人接到通知后立即履

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未履行。本院于

2022 年 1 月 27 日作出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罗艺（共有权

人：黄斌）共同所有的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长寿镇益民路

红日小区 202 室的房产和车库[产权证号：平房权证长字第：

20100581号]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

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罗艺（共有权人：黄斌）共同所有的位于湖



 2 

南省岳阳市平江县长寿镇益民路红日小区 202 室的房产和车库

[产权证号：平房权证长字第：20100581 号]。   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王  晚  东 

审  判  员   王  永  红 

审  判  员   张  京  平 

 

二 O 二二年 八月三日 

 

法 官 助 理   钟  声  涛 

书  记  员   艾      宇 


